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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公务

员录用规定》及我省公务员考录有关政策，现

将青海省 2022 年公安机关面向社会公开考录

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和其他相当职级层次人

民警察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考录人数、程序、范围和条件
（一）考录人数。2022 年公安机关面向全

省公开考录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和其他相当

职级层次人民警察共 398名。具体考录职位计

划请登录青海省人事考试信息网（www.qhpta.

com）查询。

（二）考录程序。考试录用工作按照报名、

资格审查、笔试、资格复审、面试、体检、考察、

审批录用等程序依次进行。

（三）报考范围。除注明面向全国考录的职

位外，其它考录职位均面向本省生源、本省高等

院校毕业生或具有青海省户籍的人员考录。

退役士兵报名时，应具有青海省户籍、从

青海省入伍或曾在青海省服役。

（四）报考条件。报考者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18 周岁以上，30 周岁以下（1991 年 3 月 7

日至 2004 年 3 月 7 日期间出生），其中 2022 年

应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非在职）及报

考法医职位的人员年龄放宽到 35 周岁以下

（1986 年 3 月 7 日及以后出生），报考特警职位

的人员年龄为 25 周岁以下（1996 年 3 月 7 日至

2004年 3月 7日期间出生）；

3.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

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4.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

5. 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

素质；

6. 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

能力；

7. 具备拟报考岗位所要求的相关专业和

其他资格条件；

8.符合《青海省 2022 年公安机关面向社会

公开考录人民警察简章》（请登录青海省人事

考试信息网 www.qhpta.com 查询）和《关于印

发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0〕82号）要求。

现役军人、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在职公

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工作人

员，不能报考。

报考者不得报考录用后即构成公务员法

第七十四条第一款所列情形的职位，也不得报

考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

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担任

领导成员的用人单位的职位。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报考：
1.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

2.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3.被开除公职的；

4.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5. 在各级公务员招考中被认定有舞弊等

严重违反录用纪律行为的；

6. 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

位）工作人员被辞退未满 5年的；

7. 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

其他情形的。

二、报名和资格审查
报名和资格审查采取网上报名、网上资格

初审、网上缴费和网上下载打印准考证的方式

进行。报名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7 日 9:00 至 3 月

11 日 18:00。缴费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7 日 9:00

至 3 月 14 日 23:30。报名调剂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15 日 9:00—16:00。报考人员请登录青海省

人事考试信息网（www.qhpta.com），详细阅读

网上报名操作步骤，认真按照操作步骤完成报

名 。 报 名 和 考 试 时 必 须 使 用 有 效 居 民 身 份

证。报考人员登录青海省人事考试信息网报

名时，要在网上签订承诺书，如实提交有关信

息和材料。每人限报考 1个职位。

除学历、学位及职位所需相关资格证书取

得的时间外，报考年龄、工作经历等各类事项

的时间截止日期为本次报名工作第一日。达

不到条件要求的不予报名。资格审查将贯穿

考录工作全过程，在任何一个环节发现不符合

条件者，即取消本次考试录用资格。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可与青海省人事

考试中心联系，办理减免费用手续。

报名结束后，符合加分政策的汉族考生，

请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至 3 月 22 日（休息日除

外），携带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及父母

一方的工作证明等相关材料（所需具体材料请

与职位所在州委组织部联系），到报考职位所

在州委组织部进行现场确认加分,未按规定时

间要求进行现场确认的不予加分。符合加分

政策人员，将在青海省人事考试信息网上公

示，请考生及时监督和查询。

笔试结束后，进入资格复审的考生，须向

报考的省直招录机关、市州委组织部提交本人

有效居民身份证、退役证（限退役士兵）、户籍

证明、准考证、学历证书以及报考职位资格条

件所需有关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进行

资格复审。考生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及职位所

需相关资格证书的取得时间截止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如仍未按期取得职位要求的学历证

书、学位证书及其他相关资格证书的，取消其

录用资格。考生提供的信息和材料必须真实

有效，凡不提交证明材料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的，取消本次考试录用资格。

三、笔试科目、权重、时间和地点
（一）笔试科目和权重：笔试科目分为申

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公安专业科目。申论

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分值各为 120 分，公安专

业科目分值为 100 分。申论占笔试成绩 40%、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占笔试成绩 40%、公安专业

科目占笔试成绩 20%。笔试总成绩占考试总

成绩 60%，面试成绩占考试总成绩 40%。笔试

成绩、面试成绩和总成绩均保留 2 位小数。笔

试单科缺考或成绩为零分的考生，取消本次考

试录用资格。

笔试总成绩计算方法：
笔试总成绩=（申论与行测成绩之和÷申

论与行测试卷满分之和）×100×80%+公安专

业科目成绩×20%+政策加分

（二）笔试时间和地点：
笔试时间：2022年 3月 26日：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9：00—11：00

申论 14：00—16：30

2022年 3月 27日：

公安专业科目 9：00—11：00

具体考试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四、相关注意事项
（一）加分政策。
1. 报考六个自治州州级机关职位的少数

民族考生，笔试总成绩加 3 分；报考六个自治

州所属县（市、行委）和大通县、互助县、民和

县、化隆县、循化县及以下职位的少数民族考

生，笔试总成绩加 5分。

2. 父母有一方现在六个自治州工作（或现

户籍在六个自治州）满 3 年的汉族子女考生，

报考六个自治州州级机关职位的，笔试总成绩

按以下规定加分：满 3 年不足 10 年加 1 分，满

10 年不足 20 年加 2 分，满 20 年及以上加 3 分；

报考六个自治州所属县(市、行委)、乡镇机关职

位的，笔试总成绩按以下规定加分：满 3 年不

足 5 年加 1 分，满 5 年不足 10 年加 2 分，满 10 年

不足 15 年加 3 分，满 15 年不足 20 年加 4 分，满

20年及以上加 5分。

3. 报考定向考录职位的考生，笔试总成绩

的加分政策，按上述加分政策执行。

4. 退役士兵不报考定向考录职位的，笔试

总成绩加 5分。

符合以上各项加分政策的累计加分不超

过 5分。

（二）大学生“村官”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
报考要求。在本省基层单位服务满 2 年且考

核合格的大学生“村官”、西部计划志愿者（含

青南计划人员）、“三支一扶”人员、特岗教师报

考定向大学生“村官”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职

位时，按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公务员局《关于从大学生“村官”等服务基层

项目人员中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有关问题的

通知》（青人社厅发〔2011〕20 号）有关要求执

行。上述四类人员在基层服务的时限、地点及

考核情况分别由团省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省教育厅认定。

在军队服役 5 年以上的青海生源、从青海

入伍或者具有青海省户籍的高校毕业生退役

士 兵 可 以 报 考 定 向 服 务 基 层 项 目 人 员 的 职

位。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是指：入伍前取得全

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专科及以上学历的退役士

兵或者入伍前为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

并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前取得专科及以上学历

的退役士兵。

（三）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工作由省直招

录机关、各市州委组织部负责，并向考生做好

考录职位专业和资格条件的咨询解释工作。

（四）笔试科目《申论》答题要求。报考省

直、西宁市、海东市职位的考生（报考藏汉、蒙

汉双语职位的考生除外），《申论》答题时，必

须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现代汉语）答题，

使用其他语言文字答题部分不计分；报考各

自治州及以下职位的考生，《申论》答题时，可

选择本自治州自治主体民族语言文字答题。

报 考 具 有 藏（蒙）语 文 字 写 作 能 力 职 位 的 考

生，《申论》答题时，至少选择一题用职位要求

的民族语言文字答题，并取得有效得分，否则

按未达到职位资格条件要求处理，取消本次

考试录用资格。

（五）笔试成绩合格分数线。凡考录职位

人数与资格复审人数比例为 1:1 的职位，笔试

成绩达到合格分数线的进入下一考录环节，未

达到笔试合格分数线的人员取消进入下一考

录环节资格。笔试成绩合格分数线即考录职

位人数与资格复审人数比例大于 1:1 的所有进

入资格复审人员（考录职位人数与资格复审人

数比例为 1:1 职位进入资格复审的人员除外）

的最后一名成绩。

其它职位需要递补的人员，未达到笔试成

绩合格分数线的不再递补。

（六）藏（蒙）语口语能力测试和体能测
评。面试前，报考藏（蒙）汉双语职位的考生须

进行藏（蒙）语口语能力测试，测试工作由各州

委组织部或省直招录机关统一组织；所有资格

复审通过的考生须进行体能测评，测评工作由

省公安厅统一组织。藏（蒙）语口语能力测试

或体能测评不合格的，取消面试资格；空缺的

面试名额，按所在职位的笔试总成绩从高到低

的顺序依次递补一次。

（七）开考比例。省、市州两级机关考录职

位专业要求不按专业大类设定的职位，笔试开

考比例要大于 1:3；其他职位笔试不设开考比

例。达不到开考比例的职位，按报名人数确定

该职位考录人数。进入面试人员按计划考录

人数与面试人数 1:3 的比例确定；计划考录人

数与进入面试人数之比为 1:1 时，该职位考试

总成绩最后一名考生的面试成绩未达到当天

参加本组所有面试人员平均分的，取消进入下

一考录环节资格。

（八）总成绩并列的处理。在笔试、面试结

束后，考生总成绩出现并列的，按笔试总成绩

从高到低依次排序，确定进入下一考录环节人

选；笔试总成绩相同的，按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成绩从高到低依次排序，确定进入下一考录环

节人选；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成绩相同的，由招

录机关根据考察情况确定拟录用人选。

（九）体检、考察。体检、考察人选根据总

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按照 1:1 的比例确定。

体检工作由省公安厅统一组织。考察工作由

省直招录机关、各市州委组织部和公安局负

责。体检环节空缺职位按该职位的考试总成

绩由高到低的顺序递补一次。考察及以后的

考录环节不再递补。

（十）调剂补录。面试工作结束后，对未完

成基层考录计划的职位，招录机关有补录需求

的，可进行调剂补录，调剂补录工作由省委组

织部统一组织实施。

调剂补录的方法：1. 公布调剂补录职位计

划。调剂补录职位计划，在青海省人事考试信

息网上向社会公布。2. 报名。本批次进入面

试并具有面试成绩，但未进入体检、考察环节

的人员可报名参加调剂补录。符合条件的报

考者，限报考 1 个职位，且不得改报。报名结

束后，对调剂补录职位的报名情况统一进行公

示，同时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复审工作由市州

委 组 织 部 负 责 组 织 实 施 。 3. 核 实 笔 试 总 成

绩。报名参加调剂补录人员的笔试总成绩，由

本 批 次 的 行 政 职 业 能 力 测 验（占 笔 试 成 绩

40%）、申论（占笔试成绩 40%）成绩、公安专业

科 目（占 笔 试 成 绩 20%）和 政 策 加 分 累 加 计

算。4. 政策加分方法。调剂补录的政策加分

与本批次考录政策加分一致。调剂补录的笔

试总成绩是否享受政策加分，由报考者所报考

的职位确定。如果本批次享受了政策加分，而

调剂补录的职位不享受政策加分，则从笔试总

成绩中减去政策加分的分数。如果本批次未

享受政策加分，而调剂补录的职位应享受政策

加分，则在笔试总成绩中加上政策加分的分

数。调剂补录的笔试总成绩，根据考生政策加

分情况进行合成，合成后的笔试总成绩，统一

在青海省人事考试信息网上公示。5. 面试。

资格复审通过者，按照调剂补录的笔试总成绩

从高到低的顺序和考录人数与报考人数 1:3 比

例，确定进入面试人选。考录人数与进入面试

人数之比为 1:1 时，该职位考试总成绩最后一

名考生的面试成绩未达到当天参加本组所有

面试人员平均分的，取消进入下一考录环节资

格。6. 合成总成绩。按调剂补录的笔试总成

绩占考试总成绩 60%、调剂补录的面试成绩占

考试总成绩 40%进行合成，根据考试总成绩从

高到低的顺序，按 1:1 的比例确定体检考察人

选。调剂补录的其他相关事宜与本《公告》的

相关规定一致。

（十一）雷同卷鉴定。笔试结束后，专业机

构将对试卷进行雷同甄别，被认定为雷同答卷

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十二）专业和学历。本《公告》中所称考

录职位的专业，是指通过考试取得专业学籍，

并完成学业毕业的专业，学位证书和所学的辅

修专业不视为报考公务员职位要求的专业。

考录职位专业以考生取得的学历证书中载明

的专业为准。取得国外学历证书的考生，应当

有国家教育部门出具的学历认证报告。

（十三）基层服务年限。市州级机关新录

用的公务员在市州级机关服务满 4 年后（含试

用期），方可交流到上级机关。县、乡镇机关新

录用的公务员在录用职位所在市（州）辖区的

同级或者下级机关服务满 6 年后（含试用期），

方可交流到上级机关、省内其他市（州）的同级

或者下级机关、其他省的机关。其中，录用到

基层一线执法单位的人员在此期间不得转任

交流到公安基层一线执法单位以外的单位。

（十四）疫情防控。考生应当服从考试组

织单位和录用机关的防疫工作要求，配合做好

卫生防疫工作。请考生随时关注省人事考试

信息网发布的疫情防控相关信息，提前做好准

备工作，确保按要求顺利参加考试。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本次考录工作

调整或者延迟的，将及时发布有关通知，请广

大考生随时予以关注。

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

和人事考试机构，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

办与公务员考试相关的培训班或编印公务员

考试复习教材资料，请切勿上当受骗。

本《公告》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公务员现行

相关考录政策规定执行。

考录工作咨询电话：
青海省公安厅政治部：0971—8293046

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公务员二处：0971—

8482336

青海省人事考试中心：0971—8258589(网

上报名技术支持)

青海省公务员局
2022年3月4日

青海省2022年公安机关面向社会公开考录人民警察公告

第七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50个）

1.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机关团委

2.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学雷锋服务

队

3.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风雨同

心”学雷锋服务队

4. 国家电网天津蓟州公司“大山里

行走的红马甲”青年志愿服务队

5. 河北省邯郸公交集团第一公共汽

车公司 17路线（雷锋线）

6.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洗煤厂学雷锋

志愿服务队

7.山西省大同市图书馆

8.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

左旗牧民互助服务中心

9.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

司二连车站

10.抗美援朝纪念馆讲解员团队

11.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中山区税

务局第一税务所

12. 吉林省长春公交集团西昌汽车

公司 119路“聂永军路队”

13. 通化师范学院“映山红”支教教

师团队

14. 国家税务总局肇东市税务局第

一税务分局

15.国歌展示馆

16. 国家电网江苏电力（金湖飞虎）

共产党员服务队

17. 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蜀冈－瘦

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旅游警察大队

18.浙江省杭州微笑行动慈善医院

19. 安 徽 省 税 务 局 12366 纳 税 缴 费

服务热线

20.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马鞍山高

速公路管理中心

21. 福建省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投诉举报处理指挥中心

22.江西省樟树市消防救援大队

23. 国家电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成武

县供电公司

24. 山东省济南泉城义工志愿服务

中心

25.河南省许昌实验小学

26. 河南省新乡市蓝天救援应急中

心

27. 湖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空港

警花”团队

28.湖南省长沙市雷锋学校

29. 湖南省韶山市韶山村学雷锋志

愿服务岗

30. 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服

务中心

31.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冷

轧板带厂“灯塔”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32.南方电网国旗巡线班

33. 海口海关所属洋浦经济开发区

海关团支部

34.海南师范大学团委

35. 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礼

嘉派出所

36.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上西街道

女皇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37. 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支队“学雷锋爱心小组”

38.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检察

院“向阳花”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室

39.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

关县篾厂乡篾厂村委会瑶人寨村民小组

40. 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安多县公安

局交通警察大队

41.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

救援站

42. 共青团兰州市委雁宁路青年之

家

43.甘肃杰隆律师事务所

44.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政务服务

中心学雷锋服务队

45. 中国人民银行玉树藏族自治州

中心支行

46.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

47.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

县政务服务大厅公安窗口

4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

4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

舒克城区公安局锦绣街派出所中兴东街

便民警务站

50.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医院

第七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50名）

1. 孙祯杰 北京市第六医院骨科主

任

2. 徐文华 天津市河北区环境卫生

管理一所工人

3. 马希军（回族） 河北省廊坊市环

境卫生事务中心清运管理站副站长

4. 魏玉清（女） 河北省邢台市第三

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5. 葛才贵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红

十字会副会长

6. 张敬钰（女，满族） 中国铁路呼

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客运段

南宁车队Z338／5次四组列车长

7. 李光祥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老战士报告团团长

8. 郑献春 国家电网抚顺供电公司

党委党建部主任

9. 尹永杰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急诊

与重症医学科主任

10. 王 彪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消

防救援支队前进区大队二级消防士

11. 孙洪刚 黑龙江省鹤岗市城管

执法局环卫中心环卫二站清扫二队队长

12. 张志勇 上海张志勇公益服务

社理事长

13. 房金妹（女） 上海市兴家残疾

人子女义务辅导学校校长

14. 丁良浩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方家营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

15. 蒋 政 南京海关所属南通海

关驻海门办事处科长

16. 虞向红 国家电网浙江省电力

有限公司东阳市供电公司吴宁供电所所

长、党支部副书记

17. 黄君婷（女） 温州医科大学第

一临床医学院 2017 级临床医学专业学

生

18. 周福红 安徽省滁州市明光市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19. 吕云娥（女） 福建省福清医院

儿科退休主任医师

20. 洪成木 福建省南安市触手可

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外卖配送员

21. 黄 莺（女） 江西省景德镇市

公安局昌江分局户政科科长

22. 舒 曼 华东交通大学心理教

育中心主任、教授

23. 杨德将 山东省烟台市中集来

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管路安装班长

24. 赵晓凤（女） 山东省东营市东

营区辛店街道萃苑社区“晓凤义务理发

室志愿服务队”队长

25. 张鹏程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

清集镇二郎庙小学校长

26. 熊桂林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邮政分公司舒安支局乡村投递员

27. 李友琼（土家族） 湖北省宜昌

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鸭子口乡马连坪村

卫生室医生

28. 彭友良 湖南省长沙市出租汽

车有限公司“蓝的雷锋车队”队委会委员

29. 曾祥富 湖南省常德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直属四大队民警

30. 张志添 广东省湛江市消防救

援支队工农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

31. 黄志成 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

立锋电影队队员

32. 曹 艳 群（姓 名 加 黑 框）（女 ，瑶

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资源县人

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原副主任

33. 朱学宁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保障部副主任

34. 周 强 重庆市南开（融侨）中

学高级教师

35. 张海洋 重庆市沙坪坝区磁器

口消防救援站站长

36. 杜 静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

蓝天应急救援队队长

37. 罗海香（女，布依族） 贵州省黔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云雾镇摆谷

村村医

38. 郭德刚 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

鲁班场红军烈士陵园守陵人

39. 熊 梅（女，苗族） 云南省昭通

市盐津县落雁乡人民政府乡村振兴服务

中心主任

40. 康洪宝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州盈江县教育体育局关工委教师

41. 措 姆（女，藏族） 西藏自治区

山南市藏医医院重症科护士长

42. 晏小波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

科学技术局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43. 曹永红 陕西省技术转移中心

助理研究员

44. 薛小萍（女） 陕西省韩城市人

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

45. 王亚斌 甘肃省陇南市政务服

务中心副主任

46. 张斌斌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

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辅

警

47. 白喜军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

山市祥达出租车公司驾驶员

48. 阿布都加帕尔·猛德（柯尔克孜

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

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木吉乡木吉村第四

组村民小组长

49. 阿依努尔·哈力克（女 ，维吾尔

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母亲之

家残疾儿童服务中心院长

50. 高新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十二师二二二团北亭供电有限公司水电

站职工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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